附件2
关于《江苏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现就《江苏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）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

现行《江苏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将于2026年1月有效期届满。该办法自2024年施行以来，对规范我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进一步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、固化有效经验、保障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与有效性，现拟对该办法进行修订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七章四十一条，包括：总则、职责分工、入驻规则、运行规则、评价和管理、数字化建设和附则。
第一章总则。共五条，主要包含江苏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（以下简称中介超市）管理总的要求，相关名词解释和建设运行的原则等。
第二章职责分工。共九条，明确省和市中介超市主管部门职责，行政审批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。
第三章入驻规则。共五条，明确中介服务机构入驻中介超市的相关规则。

第四章运行规则。共十一条，明确中介超市平台交易活动的的相关规则与各方权责。

第五章评价和管理。共六条，明确各设区市中介超市管理部门可对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评价，对违法违规的机构、业主及时清退出中介超市。
第六章数字化建设。共三条，主要包含中介超市在技术集成、智能化应用及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数字化建设要求。
第七章附则。共两条，明确了办法的解释权、实施时间。



